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糾 正 案 文

壹、被糾正機關：新竹市衛生局。

貳、案　　　由：鄭舒倫於擔任新竹市衛生局食品藥物管理

科科長期間，利用職權將特定業者違規廣

告案件，分案由其承辦，擅自決行與發文，

並以未合法送達及未錄案列管等方式隱

匿行政裁處書，且以視同已裁處在案或逕

予結案等方式，使廠商規避裁罰，顯見新

竹市衛生局管理鬆散，相關內控機制形同

虛設，確有違失，爰依法提案糾正。

參、事實與理由：

一、鄭舒倫自106年3月20日起至110年1月10日止，擔任新

竹市衛生局食藥科科長，負責承辦及督導轄內食品、

化妝品、藥物等違規案件裁罰等業務，係依法令服務

於地方自治團體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。張○

堂、邱○源各係恒○行（於107年4月17日設立，於111

年2月7日歇業）實際負責人及登記負責人。

二、鄭舒倫及張○堂明知震○集團及集團投資之創○集企

業有限公司及維○股份有限公司、康○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、泰○國際行銷有限公司、大○事業有限公司、

喜○興業有限公司、阿○伯生物科技製藥廠股份有限

公司、楚○整合行銷有限公司、村○行銷有限公司、

成○國際有限公司、炘○國際有限公司、晶○健康事

業股份有限公司及維○有限公司等公司，為求提升產

品銷售量，於109年2月至110年1月間，製作及委託在

報紙、網路媒體、電視臺持續刊登或宣播該等公司產

品之廣告，其內容涉及「誇大、易生誤解」、「販售醫

療器材、藥品，卻未依規定申請藥商核准登記」、「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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偽不實、誇張」，涉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28條

第1項、藥事法第27條第1項、化粧品衛生安全管理法

第10條第1項及健康食品管理法第14條第1項等規定，

應各依相關規定處以罰鍰。

三、為使該等廠商免遭裁罰，鄭舒倫及張○堂竟共同基於

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賂、共同基於圖他人不法利益，

隱匿公務員執掌上業管之文書及行使公務員登載不

實文書之犯意聯絡，以下述方式使廠商規避裁罰：

(一)以變更登記地或移轉管轄之方式取得管轄權：

張○堂為使鄭舒倫取得廠商違規廣告之裁罰

處理權限，指示部分廠商將公司登記地址移至新竹

市，或指示部分廠商如接獲外轄縣市政府衛生單位

自行監錄或民眾檢舉違規廣告之案件通知，先以出

具陳述書之方式偽稱違規廣告均係委由址設新竹

市之恒○行負責人邱○源或員工邱○瑋刊登，藉此

使外轄縣市政府衛生單位將違規廣告案件移轉管

轄至新竹市衛生局，鄭舒倫再利用其擔任食藥科科

長之職權，將該類違規廣告案件，分案由其承辦。

(二)以不實登載公文書之方式使邱○源或恒○行為名義

受裁罰人：

張○堂及鄭舒倫明知違規廣告均由上揭公司

實際製作及委託媒體刊播，邱○源或恒○行並非實

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之人，爰鄭舒倫就違規廣

告案件之行政裁處書或相關公文本應據實填載行

為人及事實等內容；而張○堂因知悉邱○源名下無

資產可供執行，遂覓得邱○源出面擔任恒○行名義

負責人，且指示鄭舒倫於違規廣告之行政裁處書或

相關公文，不實登載違規廣告均係邱○源或恒○行

所製作及委託媒體刊播，而將邱○源或恒○行列為

受裁處人，並續以下列方式使廠商規避裁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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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以未合法送達、未錄案列管方式隱匿行政裁處書：

（1）鄭舒倫於已奉核、待用印之行政裁處書上註記

用印後承辦人自行發文。

（2）新竹市衛生局公文交換人員遂將行政裁處書送

至新竹市政府行政處文書科用印後取回交予

鄭舒倫。

（3）鄭舒倫再將行政裁處書藏匿於不詳地點，或私

下將行政裁處書交予張○堂藏匿，刻意未合法

送達受裁處人恒○行或邱○源，且未將行政裁

處書等全卷資料依新竹市衛生局規定，送交食

藥科專責人員登錄新竹市衛生局「109年行政

罰鍰列管催繳表」及「109年處分書編號表」，

以此方式隱匿違規廣告裁罰案，使新竹市衛生

局無法就上開369件裁罰案進行列管、催繳或

移送強制執行，致使新竹市政府就前揭裁罰案

件罹於行政罰法第27條所定之裁處時效，因3年

期間經過而消滅，以協助張○堂及廠商規避裁

罰。

2、以視同已裁處在案方式使廠商規避裁罰：

鄭舒倫及張○堂明知有750件違規廣告案無

重複裁處之情形，應予以裁罰，竟將上開行政裁

處書未合法送達遭隱匿且未錄案列管部分視為

前案，違法認定為已裁處案件逕自結案未予裁罰，

且函文未依新竹市衛生局之分層負責明細表規

定，陳核至局長，而由鄭舒倫違反規定擅自決行，

以此方式協助張○堂及廠商規避裁罰。

3、以逕予結案方式使廠商規避裁罰：

鄭舒倫及張○堂明知71件違規廣告案件，因

無處分案為前案，無法利用視同已裁處在案結案，

而另以新竹市衛生局函文，就該等違規廣告案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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僅要求恒○行及邱○源加強自主管理即予以結案

而違法未予裁罰，且函文未依新竹市衛生局之分

層負責明細表規定，陳核至局長，而由鄭舒倫違

反規定擅自決行，以此方式協助張○堂及廠商規

避裁罰。

四、鄭舒倫將上開製作完成之公文書私下交予張○堂，由

張○堂據以向廠商索賄及請領相關費用，共計新臺幣

（下同）1,314萬2,500元，張○堂再從中將約442萬

元之現金，作為賄款朋分予鄭舒倫。

五、案經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於113年7月9日提起公訴。

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於114年4月24日判決鄭舒倫犯貪污

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之公務員違背職務收受賄

賂、刑法第138條第1項之隱匿公務員職務上掌管之文

書及刑法第216條、第213條行使公務員登載不實公文

書罪，並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6年，褫奪公權9年（113

年度訴字第372號刑事判決）。

六、關於新竹市衛生局辦理不實廣告裁罰案件之標準作業

程序如下：

(一)對於違反食品、藥物或化妝品等法規之業者，經函

請相對人陳述意見及調查證據事實後，由新竹市衛

生局第一層代為決行後開立裁處書，移由新竹市政

府行政處用印，以雙掛號送達受處分人，郵局回執

條交新竹市衛生局承辦人併卷，若受處分人繳款則

結案歸檔。

(二)已開立裁處書之案件，由新竹市衛生局依「新竹市

政府及所屬機關行政罰鍰處理作業要點」設置行政

罰鍰案件登記檔，逐案載明受處分人、裁處書日期、

文號（編號）、金額、繳納期限、催辦情形等相關

資料，並登錄於「行政罰鍰催繳列管表」後續追蹤

列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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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有關新竹市衛生局辦理不實廣告裁罰案件之內控機制

如下：

(一)公文系統管制：

新竹市衛生局受理違規案件後，於局內公文系

統掛號並列管案件辦理情形。

(二)裁罰後續案件控管：

1、開立行政裁處書流程：

（1）於「新竹市政府公文整合資訊系統」繕打裁處

書函稿、夾帶相關違規事證並取發文號，採線

上陳核，局長決行後發文。

（2）行政裁處書決行發文時，至「新竹市政府財務

資訊管理系統」項下「裁處書資料維護」產製

繳款單，併同行政裁處書由新竹市政府行政處

寄送至受裁處人。

（3）已裁罰(開立裁處書)之案件，應登錄於「行政

罰鍰催繳列管表」等檔案，以利列管後續追蹤。

2、受處分人已繳納罰鍰者，新竹市衛生局彙整各科

核對入庫更新追蹤表格已繳款金額、日期、尚未

繳款金額或分期資訊等，各科每季提報各單位裁

罰入庫案件，彙整提交予新竹市政府財政處，並

予以結案。

3、對於屆期未繳納之行政罰鍰案件，於限期催告後，

依行政執行法規定，移送強制執行。

八、經查本案肇生弊端主要原因如下，顯示新竹市衛生局

相關內控機制完全失靈，核有違失：

(一)要求業者變更登記地或移轉管轄，使新竹市取得裁

罰違規廠商權限，因而外縣市政府接獲特定業者裁

罰案件後，即移至新竹市衛生局辦理。鄭舒倫再利

用其擔任食藥科科長之職權，將該類違規廣告案件，

分案由其承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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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以未合法送達、未錄案列管方式隱匿裁處書：

1、鄭舒倫將已奉核待用印之裁處書註記「用印後承

辦人自行發文」字樣，俟新竹市政府行政處文書

科於裁處書用印後，將裁處書藏匿於不詳地點或

私下將裁處書交予共犯藏匿，刻意未合法送達受

裁處人，致裁罰不生效力，使特定業者免於遭受

裁罰。

2、未依據「新竹市政府及所屬機關行政罰鍰處理作

業要點」登錄於行政罰鍰案件登記檔：

鄭舒倫未將裁罰案件登錄，致新竹市衛生局

無法就裁罰案進行列管、催繳或移送強制執行等

行政作為。

(三)以視同已裁處在案方式使廠商規避裁罰：故意曲解

事實將應裁罰案件認定為已裁罰而逕自結案，且函

文未依分層負責明細表規定陳核，由鄭舒倫擅自決

行。

(四)以逕予結案方式使廠商規避裁罰：僅要求特定業者

加強自主管理予以結案而未予裁罰，且函文未依分

層負責明細表規定陳核，由鄭舒倫擅自決行。

(五)由上可見，新竹市衛生局雖訂有標準作業流程及內

控機制，惟鄭舒倫卻可利用上述方式，輕易使違規

廠商規避裁罰，足見該局內控機制完全失靈。

九、為避免類案再度發生，新竹市政府及新竹市衛生局雖

提出如下之改善及策進作為，惟仍有待其加以落實並

追蹤列管：

(一)新竹市衛生局

1、新竹市衛生局提報該局各科裁處案件納入內部控

制，督促業管單位訂定相關作業規範。

2、立案不得銷號，承辦人收案後依相關法規請相對

人陳述意見及調查證據事實後，簽稿併陳依分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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負責明細表陳核至該局第一層決行核可後，依法

開立裁處書，復交由新竹市政府行政處用印並以

雙掛號送達受處分人，郵局回執該局送達證書予

該局承辦人併卷，若受處分人繳款後則結案予以

歸檔。

3、公文系統關閉承辦人對案件自行決行機制，並落

實公文書寄送流程：

（1）新竹市衛生局於公文系統按分層負責明細表決

行層級，給予各層級承辦列管機制，並關閉各

科業務承辦人對案件自行決行機制。

（2）行政裁處書經新竹市政府行政處文書科用印後，

統一由該科總收發人員寄出，不再由承辦人自

行發文。該局行政科收發人員需核對違規裁處

案公文決行層級與分層負責明細表規定一致，

並將裁處稿件歸檔至該局檔案室。

4、切實依據「新竹市政府及所屬機關行政罰鍰處理

作業要點」設置行政罰鍰案件登記檔，專人逐案

載明受處分人、裁處書日期、文號（編號）、金

額、繳納期限、催辦情形等相關資料；對於屆期

未繳納之行政罰鍰案件，限期催告後，依行政執

行法規定，移送強制執行。

(二)新竹市政府：

1、要求新竹市衛生局為下列作為並予以追蹤列管:

（1）新竹市政府暨新竹市衛生局全盤檢討辦理食品、

化妝品、藥物等違規案件裁罰等之標準作業程

序及內控機制，對於藥品、化妝品廣告裁決及

行政執行事項，確實落實決行層級。

（2）落實公文書寄送流程：行政裁處書經新竹市政

府行政處文書科用印後，統一由該科總收發人

員寄出，不再由承辦人自行發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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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確實依「新竹市政府及所屬機關行政罰鍰處理

作業要點」設置行政罰鍰登記檔：由專人逐案

載明受處分人、裁處書日期、文號(編號)、金

額、繳納期限、催辦情形等相關資料。對於屆

期未繳納之行政罰鍰，經限期催告後，依行政

執行法規定移送強制執行。

2、建置罰鍰管理系統：

（1）新竹市政府已參考其他縣市作法，規劃提供該

府各機關單位裁處書、繳款、催繳、移送行政

執行案、債權憑證管理（含再移送）、訴願及

行政訴訟等程序以系統建檔，另規劃提供民眾

多元繳納管道，提升繳納便利性。

（2）透過「新竹市政府財務資訊管理系統」可列管

罰鍰繳款明細，倘未於期限內繳款，將進行後

續催繳或強制執行事宜。

（3）另定期於「新竹市政府公文整合資訊系統」單

位公文查詢科室行政裁處書開立件數，同時勾

稽比對「新竹市政府財務資訊管理系統」裁罰

資料是否相符，達到有效避免承辦人隱匿行政

裁處書之情事。

3、重視主管人員選任，降低廉政風險：擇定人員擔

任主管職務前，須檢視是否提列為風險人物、處

辦業務是否有異常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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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上所述，鄭舒倫於擔任新竹市衛生局食藥科科長

期間，利用職權將特定業者違規廣告案件，分案由其承

辦，擅自決行與發文，並以未合法送達及未錄案列管等

方式隱匿行政裁處書，且以視同已裁處在案或逕予結案

等方式，使廠商規避裁罰，顯見新竹市衛生局管理鬆散，

相關內控機制完全失靈，核有違失，爰依憲法第97條第

1項及監察法第24條之規定提案糾正，移送新竹市政府

轉飭所屬確實檢討改善見復。

提案委員：浦忠成、蔡崇義


